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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0_A6_E5_89_96_E6_c122_480374.htm 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

，控辩双方针对指控事实，从主观方面进行分析，帮助法庭

判断被告人有无犯罪动机，是否符合所控罪名的构成要件，

这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分析犯罪原因不是本

文要讨论的话题。本文要探讨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庭审过程

中，公诉人在发表公诉意见时，往往要占用一定的时间去剖

析被告人的犯罪原因。笔者认为这种作法是很不合适的。 据

我所知，帮助剖析被告人犯罪原因，最初只是少数公诉机关

探索的经验。后来得以推广，最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有关

规定中加以明确。自此，公诉人剖析被告人犯罪原因，基本

上成了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个固定模式。或许，这种作法对

宣传法制、警示犯罪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有用未必

正确，有益未必可行。以笔者管见，应当尽快纠这种不当作

法。下面，笔者试就剖析被告人犯罪原因的作法进行一番必

要的剖析： 一、这种作法没有法律依据。 2002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检察机关有关内设机构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职责分工的规定》中规定：“结合出庭支持公诉，剖

析被告人犯罪的原因，揭露职务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开展

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这是公诉人剖析被告人犯罪原因的

依据。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属于司法解释，而不是

必须遵循的法律依据。而且，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出台

之前，公诉人剖析被告人犯罪原因的作法已经相当普遍。也

就是说，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连司法解释也没有的情



况下，有些公诉人已经在庭审中剖析被告人的犯罪原因了。

这至少反映出公诉机关必须在国家法律授权范围内活动的法

制观念有待加强。 二、这种作法违反法律原则。 1．刑事诉

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

不得确定有罪。” 被告人是否有罪，正是人民法院的庭审任

务。在法庭尚未对被告人是否有罪作出结论之前，就对被告

人的犯罪原因进行剖析，属于未经判决先确定被告人有罪，

显然违反上述法律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剖析被告人

犯罪的原因”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原则相冲突

而无效，应依法纠正，依法规范。 2．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

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

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

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

特权。” 众所周知，被告人并不一定有罪。因此，剖析犯罪

原因往往背离“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而且，公诉人剖析

被告人的犯罪原因，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脱离事实，超越法

律的特权，造成控辩双方诉讼权利的严重失衡。比如，在庭

审的诉讼活动中，控方可以剖析被告人的犯罪原因，而当被

告人认为自己冤枉时，辩方却不能在法庭上分析被告人之所

以被冤枉的原因，不能分析包括公诉人在内的司法机关工作

人员可能存在徇情枉法的原因。这就是不公平，这就是诉讼

权利的失衡，这就是公诉机关超越法律的不正当的特权。有

一次，法庭审理一起贪污案，控方没有被告人构成犯罪的任

何证据，仍然剖析犯罪原因，称被告人“放松世界观的改造

，腐败堕落，是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笔者作为辩护人，

针锋相对地提出“被告人无罪，没有腐败堕落，至少还是一



个合格的干部”。这样的辩护意见似乎有些出格，因为“被

告人无罪”是辩护人应该说的，而“被告人是合格的干部”

超出了辩护范围（还好，审判长并没有制止我）。可仔细想

来，控方凭空剖析犯罪原因，跳不出有罪假定的怪圈，辩方

意见符合无罪假定的法律原则，即使在审理范围的关联性上

有些出格，也在情理之中。 三、这种作法违反思维逻辑。 如

上所说，被告人有罪无罪尚无定论，何谈犯罪原因？这在逻

辑上近乎荒唐。如果公诉人大谈特谈犯罪原因，法院的判决

却宣告被告人无罪，公诉人该作何感想？至少，对犯罪原因

所作的剖析前功尽弃，岂不白费了一片苦心？也许当年畲祥

林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公诉人也会帮他剖析犯罪原因，也

会把“法制观念淡薄，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喜新厌旧，

萌生杀妻邪念”之类不咸不淡的套话，说得有条有理，大义

凛然，可被畲祥林杀死的张在玉突然回到湖北京山的时候，

当年的公诉人又该作何感想？是该继续剖析畲祥林的犯罪原

因？还是剖析张在玉的复活原因？还是应该深入剖析一下造

成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 四、这种作法侵害被告人的权益。 

被告人是否认罪，是否愿意剖析自己的犯罪原因，应当由被

告人自己决定。被告人认罪，并主动剖析犯罪原因，也是一

种悔罪表现。这对于判罪量刑都可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例

如能否适用缓刑，除了触犯的罪名、情节、后果，还要看被

告人有没有悔罪表现。被告人主动剖析犯罪原因，也许就能

争取到从宽处理的有利机会。因此，剖析犯罪原因不是公诉

人的特权，也不是被告人的义务，而应该是被告人争取有利

结果的一项权利。认罪、悔罪，只能是被告人自己的主观认

识，不可能由他人代替。强迫被告人认罪、悔罪，硬要帮被



告人剖析犯罪原因，既不人道，又不现实，显然不科学。而

且在庭审中，被告人自行辩护发言是在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之后，公诉人抢先帮助被告人剖析犯罪原因，势必影响法庭

对被告人认罪态度的判断，至少可能削弱被告人主动认罪、

悔罪的感染力，使被告人的权益或多或少地受到侵害。 五、

这种作法浪费司法资源 犯罪原因非常复杂，和当事人的生理

因素、心理因素、生活环境、成长背景、文化程度，以及阅

历、经验、修养、性格、情绪等等都有关系，并不是轻易就

能剖析透彻，就能切中肯綮的。所以在实践中，公诉人基本

上都是“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放松思想改造”，“法

制观念淡薄”等千篇一律的老调重谈，几乎成了新时代的老

八股。而且，犯罪原因并不等同于犯罪目的，犯罪动机，和

犯罪的构成要件并无直接关联。占用庭审时间，陈述与案件

无关的内容，显然影响办案效率，浪费司法资源。特别在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中，用大量篇幅剖析犯罪原因，人

为制造被告人有罪的态势和气氛，可能误导法庭忽视“疑罪

从无”的原则，促成冤假错案，加大上诉、申诉机率，提高

诉讼成本，消耗更多的司法资源。 六、这种作法效果不佳。 

如前所述，当庭剖析被告人的犯罪原因，违反法律原则，违

背逻辑规律，不可观，不科学，因而起不到法制宣传和警示

教育的作用，宣传效果显然不佳。而且，这种作法只能建立

在群众不懂法，缺乏识别能力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不相信群

众的表现，难以使旁听群众信服，甚至引起群众反感。只有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才能赢得群

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只有把刑事审判活动置于人民群众

的监督之下，严格按照诉讼程序，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



审判活动，才能真正引起群众的共鸣，收到较好的预期效果

。 总之，公诉人剖析被告人犯罪原因的作法利少弊多，甚至

有害无益，至少已显颓势，不合时宜，应当摒弃。 剖析被告

人犯罪原因的作法，可以休矣！ （作者：张宏光，河南言东

方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